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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三毛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三毛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4日以电子

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

次临时会议（通讯方式）的通知，并于 2020 年 3 月 30日召开。会议

应参加表决董事 7名，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。会议经审

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宝鸡凌云万正电路板有限公司 65.44%股权

后续挂牌转让方案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同意公司再次下调标的资产的挂牌价格至评估价格的

60%，即以人民币 1063 万元作为挂牌价格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第

五次挂牌转让所持宝鸡凌云公司 65.44%股权。本轮挂牌价格的下调

幅度约为评估价格的 10%，其余挂牌条件与首次挂牌条件保持一致。

经测算，如公司所持标的资产股权按第五次挂牌价格成交，对公司当

期损益的负面影响将达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%，且

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，需另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

施。 

鉴于前期挂牌情况，为高效、有序完成宝鸡凌云公司股权挂牌转

让的相关工作，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对后续挂牌事项作出授权如

下： 

1、授权范围： 

（1）交易方案制定：如宝鸡凌云公司股权第五次挂牌转让未能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或未能成交，授权董事会审议重新挂牌转让标的资

产的相关事项，董事会后续向下调整挂牌价格的幅度累计不得超过标

的资产评估价格的 15%，其余挂牌条件应与首次挂牌条件保持一致。 

（2）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宝鸡凌云公司股权挂牌转让的相

关事宜。 

2、授权期限：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标的资

产股权转让办理完毕之日止。 

本事项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。 

关于本事项及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《上海证

券报》、《香港文汇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的相关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

案》 

鉴于议案一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公司决定于 2020 年 4 月

16 日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并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临时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关于会议地点、议程等具体事宜由公司董事会以股东大会通知的

形式另行公告。 

详见同日刊登于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香港文汇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相关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三毛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

 

 


